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B类）

鲁山政发〔2017〕8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曹洪星
对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1号建议的答复
刘笃礼等15名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对三九路进行改造提升的议案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三九路位于南鲁山镇境内，全长17.4公里，路基宽7米，路面宽6米。由于建成年限早，始建标准低、施工工艺落后，加之近年来交通量不断增大，特别是大型重型车辆的通行，造成大面积路面龟裂、沉陷、坑槽、路基翻浆等病害，公路通行能力大大降低。

县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组织工程测量、设计、监理、灰线撒布、施工招标、工程结算等整个施工组织、管理工作。

南鲁山镇负责境内路段改建工程的征地、房屋拆迁、坟墓迁移、地上苗木及地下管线等附属物的清理工作，负责提供取土场、弃土场、风化砂料场、拌合站场地和水源，并协调做好施工用电等工作。

三九路是县道，由县交通局负责建设，目前，计划明年年初动工，我镇将全力做好配合工作。

 南鲁山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29日

（联系单位：南鲁山镇  联系人：张玉晴  联系电话：3680101）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室

